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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落實培育優良師資之目標與共謀地方教育之改進與發展，特依據師資培育

法第五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款訂定

「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 

二、本中心主要任務為： 

(一)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二)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三)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校內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聘兼任之，負責本中心

業務之綜理及策劃，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四、本中心得置主任導師及班級導師，聘期一年。主任導師由本中心主任兼任，各班

級導師由中心主任推薦在各該班級任課時數較多，且深具教育熱誠之助理教授以

上專任教師擔任，並簽請校長敦聘。 

（一）本中心導師應執行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所規定之重要工作事項。 

（二）本中心導師應針對班級及學生狀況，予以適切指導，以促成其全人發展、激

發其教育熱誠、責任心及培育其正確的教育理念。 

（三）本中心導師鐘點費發給標準悉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五、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包括中心專兼任、合聘及各系所支援教師。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至少應設置五名以上與任教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合聘及各系所支援教師之

初聘，由本中心向本校各系所公開徵求，並經遴選程序產生。合聘及系所支援教

師不敷課程所需時，本中心得另聘專兼任教師。專兼任教師之聘任依教師評審之

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中心得設「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教師專門科目學分規劃暨認定委員會」

專責本校擬培育各學科/領域師資所需專門科目學分之規劃及認定事宜。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任期為三學年，由本中心教師、各學院代表、及各學科規劃小組代

表組成之，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為委員，並由教務長擔任主席，以督導

專門科目學分之規劃與認定作業。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酌致車馬費。 



七、本中心應設「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以審議本中心課程架構及內容。委員會置

委員九至十二人，由本中心相關教師組成之，並由本中心主任擔任主席，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學界、業界代表為諮詢委員，學生代表列

席，諮詢委員為無給職，但得酌致車馬費。 

八、本中心應設「師資培育中心學生遴選委員會」。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任期為一學

年，由本中心教師、各學院代表組成之，並由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擔任主席，以

督導遴選作業。 

九、本中心得視需要分組，辦理教學、行政及實習輔導等工作。各組得置組長、助

理、組員或辦事員，以推展各項事務，所需人力於學校總員額內調配。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